
茲因大豐有線電視（下稱甲方）提供乙方（如單據正面所示收視戶名稱）有線電視頻道收視服務（下稱：收視服務），特訂立本契約，約定條件如下： 

一、 合約期間：如本單據正面所示，若前述合約期間與乙方實際接受收視服務之期間不一致者，實際合約期間計算，則自乙方實際申裝收視服務之日起算至乙方停止繳費之日止。

二、 收費方式： 

     1.甲方提供乙方如下之繳費方式：□月繳　□季繳　□半年繳　□年繳　□現付      乙方應繳納之收視費用、收費項目及其選擇之繳費方式，如本單正面所示。

  2.主機裝機費500元，應於主機裝置完成後收取。  

  3.單一分機裝機費：於主機裝機時設置者為免費；於主機裝機後設置者為300元。

  4.移機費：室內者，每機500元；室外者，每機500元。

  5.經甲方拆機後再復機者，則視為新裝機戶。

  6.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甲方應依本約收費；收費方式如有變更，甲方應於本約有效期間結束前十天通知乙方；若地方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標準較本約約定費率低時，甲方應依該規定收費。

三、 契約期間： 

  1.契約期滿前，當事人之一方已提出另訂新約之請求而未達成協議者，自契約期滿時起一個月內，甲乙雙方仍應繼續進行協議，在協議期間內，甲方應依原契約條件供應節目、收費。

   逾協議期間，雙方仍未達成協議簽訂新約者，或乙方於前述一個月之協議內拒絕與甲方協議時，本契約即行終止。

  2.契約期滿時，若雙方均未請求協議另訂新約，甲方如繼續依本約之約定提供有線電視服務，而乙方未於自本約期滿之日起算一週內明示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而仍繼續收視、收聽者，本契約視為存續。

  3.存續後之契約條件如有變更，且變更後之契約條件有利於乙方者，適用變更後之契約條件。

四、 收視服務： 

  1.甲方應提供之基本頻道不得少於五十個，詳細之頻道名稱，甲方於節目表專用頻道標示。  

  2.甲方之頻道總表顯示於02CH或數位機上盒EPG。

  3.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而減少播送之頻道數或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予以頻道停播或為沒入之處分，致甲方所提供之服務未達基本頻道數時，甲方應減收當月收視費或以其他方式之賠償；如甲方所提 

   供之服務未達基本頻道數三分之二，並達十天以上時，即應免除當月收視費用。

  4.甲方應維持所提供頻道節目內容之完整性。但因公共利益或突發事件外，甲方若有違反，乙方得請求免除當日收視費（日收視費指月收視費之三十分之一）。

  5.除廣告專用頻道外，甲方不得任意更換或停止播送全部、部分任一頻道，如頻道次序調整或因頻道授權契約到期而停止播送時，甲方應注意乙方權益之保障。

  6.依前項約定，甲方得更換、調整或停止播送頻道，但應於五天前以書面或連續五天於該頻道中以播送之方式（指連續五天於頻道總表及該頻道播出時間內每小時播送一次）通知乙方。

  7.甲方違反前二項約定時，乙方得請求減少當月五日之收視費或展延五日之收視、收聽及使用。

  8.若因甲方架設之線路故障，致乙方收視不良或無法收視，在甲方受通知後，應於24小時內修復完成（一般故障）。重大之故障至遲應於72小時內修復完成，但因不可抗力、事變等原因則不在此限。

  9.甲方違反前項到修時間或修復時間始行修復時，乙方得按日請求減少三十分之一之月收視費；如逾到修時間十天以上或逾修復時間十天以上始行修復時，乙方得請求免除當月收視費(及解碼設備租金)。 

  10.第6項無法收視或收視不良係由乙方所造成者，甲方得請求乙方給付必要器材費用及服務費用（服務費用半日最多不得超過三百元，一日最多不得超過六百元）。

  11.若乙方自行加裝分機而有訊號減弱、畫面閃動而無法正常收視之情事時，甲方不負任何維護責任。

五、 除有法令規定或檢察機關因偵辦刑事案件之需要外，甲方不得將收視戶之基本資料任意透露予他人。

六、 甲方擬暫停或終止營業時，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乙方。甲方未盡通知義務時，乙方得請求一個月收視費之賠償。

七、 本契約於甲方受撤銷許可處分確定、破產宣告及終止營業時終止。乙方因甲方受撤銷許可處分致收視、收聽權益產生損害時，乙方得請求一個月收視費之賠償。

八、 甲方客戶服務申訴專線為：0800-050-600。

九、 乙方同意，甲方之有線電視纜線及相關器材得通過乙方建築物之外牆，甲方保證施工之安全、整齊與美觀。若乙方因施工受有損害，甲方願依實際損失賠償。

十、 契約終止及通知： 

  1.乙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本契約。

  2.前項終止係因甲方違反應記載事項第三條第一項、第七項及第四條而終止契約者，乙方並得請求當月收視費二倍之懲罰性違約金。

  3.甲方於乙方有下列情形時，得以書面通知乙方於七日內改正，逾期仍未改正者，甲方得終止契約，如有損害，並得另行請求： (1)乙方未依期限繳交費用。(2)未經甲方同意，乙方自行私接分機或使 

   他人私接、分接，以提供自己或他人使用時。

  4.乙方有前項第二款之情形者，應自違約之日起，依本契約之收費標準，應給付增加之收視費及其他附加衍生費用，包含該他人自本契約成立日起算至違約日起之收視費用，但乙方應給付之該他人收視 

   費用，其收費期間之計算不得超過二年。

  5.第四款之情形，乙方若有損害甲方所有設備之情形，並應賠償甲方所受之損害。  

  6.乙方故意破壞甲方之傳輸設備者，甲方得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十一、契約終止後，甲方向乙方預收之費用未屆期者，應於終止日起十五日內無息償還之；逾時未償還者，按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其利息。

十二、除乙方拒絕甲方進行拆除外，甲方應於契約終止後一個月內將分接點至乙方屋內引戶線之線纜及設備拆除，並恢復乙方原有無線電視節目之收視、收聽，逾期不為拆除時，乙方得於自行拆除後，向甲方 

  請求償還其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但契約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終止者，不得請求償還。

  甲方為前項恢復乙方原有無線電視節目之收視、收聽時，除契約係因甲方違約而終止外，甲方得向乙方請求支付必要之器材費用。

十三、社區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得以代理人之名義，代理該社區或公寓大廈之部份或全部收視戶與甲方訂立本收視契約，如有必要時，甲方得請求乙方出示授權代理名冊，該名冊並為本契約附件之一部份。

  前項之情形，屬於該社區或公寓大廈中已授權管理委員會簽約之住戶，視同本契約中之乙方，得依本約約定之事項行使乙方之權利及負擔義務。

十四、特別約款： 

  1.甲方擬變更原約定之付費頻道時，應依第三條第四項規定辦理；變更後五天內，如乙方未表示繼續收視、收聽及使用之，本契約之付費頻道部分視為終止。

  2.乙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付費頻道。

十五、本契約書未盡事宜，均以新聞局公佈「有線電視系統契約書範本」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為準則。

機上盒使用約定條款

一、 機上盒使用約定條款，從屬於有線電視收視契約，並構成收視契約之一部份，每台機上盒保証金為500元。

二、 機上盒使用法律關係依申請人所約定方式（押金借用、租金租用、自行購買、自備），如係更換機上盒，則其法律關係依原申請時之法律關係。

  機上盒之收費方式，依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收費辦法辦理之，但如系統業者與申請人之約定方式優於主管機關核准之收費辦法，以對申請人有利者優先適用。

三、 借用期間

     1.申請人得借用機上盒之期間係自安裝之日起至雙方有線電視收視契約終止之日止。惟申請人如係依借用、押借或租用等方式使用數位機上盒，則其借用期間於上開約定之法律關係終止時，同時屆期終 

   止。（例如，如係以訂購付費頻道取得借用數位機上盒為借用之方式時，則於申請人不再收視付費頻道時，機上盒借用期間亦同時屆期終止）

     2.申請人如未按期繳交收視費用而經系統業者定7日以上期間催告仍不繳交時，系統業者得逕行終止契約並收回所借用之機上盒。

   申請人並同意系統業者之催告得以手機簡訊或以機上盒數位訊息發送至申請人留存於系統業者之聯絡電話或傳送至申請人端電視畫面代替書面通知。

四、 保管及維修責任

  1.申請人於安裝完成收視之日起7日內，如發現機上盒及相關設備有瑕疵時，得通知系統業者更換同型或功能性能相符之機上盒及附屬設備。

   前開設備如係可歸責於申請人或其他使用者（包括但不限於同居之家屬、房客等）而需維修或更換時，申請人同意支付系統業者依下列方式約定之費用：

   a.數位機上盒每次維修費:新台幣150元整(材料費另計)        b.智慧卡更換:每張新台幣300元整        c.遙控器更換:每支新台幣150元整

  2.申請人瞭解並同意，機上盒及其附屬設備僅供申請人所申裝特定門牌地址及樓層收視使用，申請人不得於未經系統業者之事前同意下，自行挪移至其他地址及樓層使用（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戶" 

   之定義判斷），亦不得將相關設備交付他人使用，否則應賠償系統業者自安裝之日起迄經發現交付他人使用之時止，按遭挪用之機上盒數量加計每月基本收視費用之賠償金。

五、 特約責任

     1.機上盒及附屬設備之所有權係屬系統業者所有，於借用期間終止或有線電視收視契約終止後，或於收到系統業者函告之七日內，申請人應將機上盒及附屬設備完整返還予系統業者，如逾期未歸還，視 

   為申請人於安裝之日時即行同意購買機上盒及附屬設備，申請人應支付系統業者每套3,300元整。

     2.如因可歸責於申請人或其他使用者（包括但不限於同居之家屬、房客等）之非正常使用導致機上盒及附屬設備毀損不堪使用時，申請人應賠償系統業者以每套3,300元計收之賠償金。

六、 本借用條款附屬於有線電視收視契約，本條款未盡事項，均依有線電視收視契約約定辦理之。如有衝突，就機上盒使用相關事項，以本條款之約定優先適用之。

因本契約所產生之一切訴訟，雙方同意以台灣板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收視繳費單、施工單等與本收視服務有關文件，皆受本契約效力規範，皆為本契約之附件之一。

甲方已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於土地銀行成立履約保證準備金專戶：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履約保證準備金專戶，主管機關不定期查核，並已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在案。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乙方:如收據正面之姓名或公司行號名稱

公司名稱: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戴永輝

客戶服務中心: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254號1樓

客戶服務專線:2954-5822                                                                              

統一編號:96974228            　　　　　　　　　　　　　　　　　　　　　　　　　　　　　　　　　　　  
本契約之簽定(續約)日期收據正面之日期為準據。

本契約之訂戶有三天之審閱權。

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視（以下簡稱甲方）提供乙方（如本單據正面所示客戶名稱）有線電視收視服務（下稱：收視服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約款： 

壹、基本約款

 第一條 契約有效期間（如本單據正面所示），若前述合約期間與乙方實際接受收視服務之期間不一致者，實際合約期間計算，則自乙方實際申裝收視服務之日起算至乙方停止繳費之日

  止。 

 第二條 甲方提供收視之頻道名稱、頻道授權契約到期日等事項，詳如甲方於02頻道節目表或電子節目表單所顯示者。

 第三條 甲方提供乙方單一裝機地址之單一戶收視服務，若乙方於同一裝機地址、同一戶中另有收視需求，應請甲方裝設分機，乙方不得自行裝設。

 第四條 契約期滿前，當事人之一方已提出協議另訂新約之請求而未達成協議者，自契約期滿時起一個月內，甲乙雙方仍應繼續進行協議。

 第五條 除乙方不同意與甲方進行協議者外，於第四條之協議期間內，甲方應依原契約條件供應節目，乙方仍應依原契約條件給付收視費用；逾第四條之協議期間，雙方仍未達成協議簽 

  訂新約者，本契約即行終止。

 第六條 契約期滿，若乙方未請求另訂新約，而甲方繼續依原契約條件提供有線電視服務，乙方亦未於契約期滿後起算一週內明示為反對之意思表示，仍繼續收視、收聽者，本契約自動 

  展延一期。 展延後之契約條件如有變更，變更後之契約條件有利於乙方者，適用變更後之契約條件。

 第七條 甲方之基本收視費：如本單據正面所示，乙方則按”正面勾選方式”繳納收視費用。主機裝置費：每戶500元。經甲方拆機後再復機者，則視為新裝機戶。   

  移機費：室內者為500元、室外者為500元。單一分機裝置費：於主機裝機時設置者免費；於主機裝機後設置者為300元。

　　　  甲方提供乙方如下之繳費方式： □月繳　　　□季繳　　　□半年繳　　　□年繳　　　□現付

  乙方應繳納之收視費用、收費項目及其選擇之繳費方式，如本單正面所示。

 第八條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甲方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之收費標準如有調整，乙方仍依前條約定之應繳費用繳付，但如約定之應繳費用高於地方主管機關核定之（最高）收費標準時， 

  依地方主管機關核定之（最高）收費標準繳付。

 第九條 甲方應依其所提供之節目表播放節目，並維持所提供頻道節目內容及畫面之完整性。但因公共利益或突發事件所必要者，不在此限。

  甲方違反前項約定時，乙方得請求免除當日收視費（日收視費指月收視費之三十分之一，以下同）。

 第十條 乙方發生無法收視或收視不良，甲方於接獲乙方維修通知時，應於24小時到修，並約定修復時間。

  （一）、 未約定到修期限者，甲方應於接獲乙方通知時起24小時到修。

  （二）、 若乙方自行加裝分機而有訊號減弱、畫面閃動而無法正常收視之情事時，甲方不負任何維護責任。

 第十一條 甲方違反前條到修時間或修復時間始行修復，乙方得按日請求減少三十分之一之月收視費；如逾到修時間十天以上或逾修復時間十天以上始行修復時，乙方得請求免除當月收 

   視費。

 第十二條 除廣告專用頻道外，不得任意更換或全部、部分停止播送任一頻道，如頻道次序調整或因頻道授權契約到期而停止播送時，甲方應注意乙方權益之保障。

  （一）、 依前項約定，甲方得更換、調整或停止播送頻道時，應於前五日以書面或連續五天於該頻道中以播送之方式（指連續五天於頻道總表及該頻道播出時間內每小時播送 

     一次）通知乙方。

  （二）、 甲方違反前二項約定時，乙方得請求減少當月五日之收視費用或延展五日之收視、收聽及使用。

 第十三條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而減少播送之頻道數或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予以頻道停播或為沒入之處分，致甲方所提供之服務未達基本頻道數時，甲方應減收當月收視費或其他方 

   式之賠償；如甲方所提供之服務未達基本頻道數三分之二，並達十天以上時，即應免除當月收視費用。

 第十四條 甲方僅得於履行契約之目的範圍內，使用乙方提供之各項基本資料。非經乙方書面同意，不得為目的範圍外之利用或洩漏。甲方如以電腦處理前項個人基本資料，應依「電腦 

   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甲方訂戶服務中心地址為：板橋區信義路163巷5號9樓；電話為：2964-3866．2955-4000，傳真電話為：2951-4255，申訴專線：0800-271-272。

 第十六條 乙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本契約。

  （一）、前項終止係因甲方違反應記載事項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條第一項而終止契約者，乙方並得請求當月收視費之返還。

  （二）、甲方於乙方有下列情形時，應以書面通知於七日內改正，逾期仍未改正者，甲方得終止契約之部分或全部： 

      1.乙方未依期限繳交費用。  2.未經甲方同意，乙方自行私接分機或使他人私接，以提供自己或他人使用時。

  （三）、乙方故意破壞甲方之傳輸設備者，甲方得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四）、乙方有前項第二款之情形者，應自違約之日起，依本契約之收費標準，應給付增加之收視費及其他附加衍生費用，包含該他人自本契約成立日起算至違約日起之收視費 

      用，但乙方應給付之該他人收視費用，其收費期間之計算不得超過二年。若有損害甲方所有設備之情形，並應賠償甲方所受之損害。

 第十七條 本契約於甲方受撤銷許可處分確定、破產宣告及終止營業時終止。乙方因甲方受撤銷許可處分致收視、收聽權益產生損害時，乙方得請求一個月收視費之賠償，甲方擬暫停或 

   終止營業時，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乙方。甲方未盡通知義務時，乙方得請求一個月收視費之賠償。

 第十八條 契約終止後，甲方向乙方預收之費用尚未屆期者，應於終止日起十五日內無息償還之，逾時未償還者，按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其利息。

 第十九條 除乙方拒絕甲方進行拆除外，甲方應於契約終止後一個月內將分接點至乙方屋內引戶線之線纜及設備拆除，並恢復乙方原有無線電視節目之收視、收聽；逾期不為拆除時，乙 

   方得於自行拆除後，向甲方請求償還其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但契約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終止者，不得請求償還。

   甲方為前項恢復乙方原有無線電視節目之收視、收聽時，除契約係因甲方違約而終止者外，甲方得向乙方請求支付必要之器材費用。

 第二十條 乙方同意，甲方之有線電視纜線及相關器材得通過乙方建築物之外牆，甲方保證施工之安全、整齊與美觀。若乙方因施工受有損害，甲方願依實際損失賠償。

 第二十一條 本契約書未盡事宜，依民法等相關法令之規範以為補充。

 第二十二條 施工單、驗收單及收視繳費單等文件皆視為本契約之一部份，同受本契約效力所規範。

貳、特約條款

 第一條 甲方擬變更原約定之付費頻道時，應依基本約款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變更後五天內，如乙方未表示繼續收視、收聽及使用之，本契約之付費頻道部分視為終止。

 第二條 乙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付費頻道。

 第三條 甲方已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於土地銀行成立履約保證準備金專戶：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履約保證準備金專戶，供主管機關不定期查核，並已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在案。

參、機上盒使用約定條款

 第一條 機上盒使用約定條款，從屬於有線電視收視契約，並構成收視契約之一部份，每台機上盒保証金為500元。

   第二條  機上盒使用法律關係依申請人所約定方式（押金借用、租金租用、自行購買、自備），如係更換機上盒，則其法律關係依原申請時之法律關係。

         機上盒之收費方式，依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收費辦法辦理之，但如系統業者與申請人之約定方式優於主管機關核准之收費辦法，以對申請人有利者優先適用。

 第三條 借用期間

  （一）、申請人得借用機上盒之期間係自安裝之日起至雙方有線電視收視契約終止之日止。惟申請人如係依借用、押借或租用等方式使用數位機上盒，則其借用期間於上開約定 

      之法律關係終止時，同時屆期終止。（例如，如係以訂購付費頻道取得借用數位機上盒為借用之方式時，則於申請人不再收視付費頻道時，機上盒借用期間亦同時屆期 

      終止）

  （二）、申請人如未按期繳交收視費用而經系統業者定7日以上期間催告仍不繳交時，系統業者得逕行終止契約並收回所借用之機上盒。申請人並同意系統業者之催告得以手機簡 

      訊或以機上盒數位訊息發送至申請人留存於系統業者之聯絡電話或傳送至申請人端電視畫面代替書面通知。

 第四條 保管及維修責任

  （一）、申請人於安裝完成收視之日起7日內，如發現機上盒及相關設備有瑕疵時，得通知系統業者更換同型或功能性能相符之機上盒及附屬設備。前開設備如係可歸責於申請人 

      或其他使用者（包括但不限於同居之家屬、房客等）而需維修或更換時，申請人同意支付系統業者依下列方式約定之費用：

                 a.數位機上盒每次維修費:新台幣150元整(材料費另計)     b. 智慧卡更換:每張新台幣300元整     c.遙控器更換:每支新台幣150元整

  （二）、申請人瞭解並同意，機上盒及其附屬設備僅供申請人所申裝特定門牌地址及樓層收視使用，申請人不得於未經系統業者之事前同意下，自行挪移至其他地址及樓層使用 

     （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戶"之定義判斷），亦不得將相關設備交付他人使用，否則應賠償系統業者自安裝之日起迄經發現交付他人使用之時止，按遭挪用之機上盒數 

      量加計每月基本收視費用之賠償金。

 第五條 特約責任

  （一）、機上盒及附屬設備之所有權係屬系統業者所有，於借用期間終止或有線電視收視契約終止後，或於收到系統業者函告之七日內，申請人應將機上盒及附屬設備完整返還 

      予系統業者，如逾期未歸還，視為申請人於安裝之日時即行同意購買機上盒及附屬設備，申請人應支付系統業者每套3,300元整。

  （二）、如因可歸責於申請人或其他使用者（包括但不限於同居之家屬、房客等）之非正常使用導致機上盒及附屬設備毀損不堪使用時，申請人應賠償系統業者以每套3,300元計 

      收之賠償金。

 第六條 本借用條款附屬於有線電視收視契約，本條款未盡事項，均依有線電視收視契約約定辦理之。如有衝突，就機上盒使用相關事項，以本條款之約定優先適用之。

因本契約所衍生之爭訟，雙方同意以台灣板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甲方:                                                                                              乙方:如收據正面所示客戶名稱
公司名稱: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郭調和
公司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5號9樓
營利事業登記證號:97164529                                                                          
客服專線:2955-4000‧2964-3866　　　　　　　　　　　　　　　　　　　　　　　　　　　　　　　　　　　

本契約之簽定(續約)日期收據正面之日期為準據。

本契約之訂戶有三天之審閱權。

100.9月版

施 工 驗 收 單

客戶編號

客戶姓名

施工日期:       年      月      日

住家電話 公司電話 行動電話

NODE/組別 派工單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號碼

裝機地址(新)

移機地址(舊)

同裝機地址

機上盒號碼 智慧卡卡號

收費項目

基本頻道收視費

續繳方式

月繳

季繳

年繳

現付

器材費用(機上盒買斷)

機上盒保證金

裝、移、復、分機裝置費

機上盒安裝費

智慧卡開卡費(其它)

總計應收總金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收費起迄日

工程施工費及器材費用

應收金額

備註:

受理人員

資 訊

施工人員

工 程 部

客戶簽收

工 務

卡號 0 3 1 8 3機號 C 5 8 0 0

年         月        日

付
費
頻
道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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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單地址    路街     段           巷       弄       之     號     樓縣市
鄉鎮
市區

半年繳

另列如下

(統一編號)

   路街     段           巷       弄       之     號     樓縣市
鄉鎮
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之     號     樓縣市
鄉鎮
市區

NO.  DT

服務處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3段230號1樓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25巷19號1樓
 新北市土城區水源街52號1樓

客服專線:2964-3866  2955-4000
門市服務時間:上午08:30至下午21:00
電話服務時間:上午08:30至下午12:00

申請人即借用人向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視")借用數位機上盒,智慧卡,遙控器及附屬

設備乙套,茲此確認並同意遵守機上盒使用條款(請參閱背面機上盒使用條款說明)

申請人即借用人向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大豐公司")借用數位機上盒,智慧卡,遙控器及附屬設備乙套,茲此確認並同

意遵守機上盒使用條款(請參閱背面機上盒使用條款說明)

NO.  DF

服務處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254號1樓
客服專線:2954-5822 

門市服務時間:上午08:30至下午21:00
電話服務時間:上午08:30至下午12:00


